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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供電危機常態化，這是府院所樂見的嗎？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每年夏季是全年用電高峰，所有發電機組全面供電，應付龐大用電需求，但過了夏天，到

秋、冬用電需求較緩時，各電廠的發電機組就會輪流進行會隨時密切注意用電需求，以維

持供電穩定。日前氣溫升高，用電需求大增，不料，大林電廠 5 號機突然破管，加上占總

裝置容量 15%的機組進行歲修，電力備轉容量率在連續 2 日降至 2.80%、2.88%，分創歷年

10 月最低與次低，逼近紅燈「限電警戒」。此一現象所帶來的警示，意味國內電力能量運

轉的調度空間吃緊，不容許太多的意外情況，換句話說；台灣隨時都有可能因計畫外因素

而被迫「限電」！ 

二、任何行業都得未雨綢繆，發電業尤其如此，因此全台能動用的總發電的裝置容量一定要比

用電尖峰來得高，才不致於因為幾部發電機出問題而陷人供電危機。國內歷經 6 月至 8 月

的用電高峰，發電機已是兵疲力盡，勢必得輪流好好保養一番，否則待次年夏季，供電風

險必然大增。萬一突然限電，首當其衝就是產業，換句話說；新政府縱有五大創新產業的

宏圖遠略，有三駕馬車的政策方針，但若沒有穩定的電力，前景充滿不可預測性，一切都

白談，民間投資仍將不可能成長！ 

三、新政府欲提高太陽光電的裝置容量來滿足電力需求，甚至訂出目標，希望在民國 114 年讓

太陽光電的裝置容量達到 2,000 萬瓩。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太陽能或是風能，能發多少

電都得看老天爺，裝置容量大，不代表發電量必然多。以去（104）年而言，太陽光電及風

力發電總裝置容量占比 3.1%，但發電量占比卻僅 0.9%，這些再生能源是否有取代燃煤、燃

氣及核電的能力，值得思考。 

四、環保與經濟孰重孰輕不應是爭議，而該是截長補短的互補才是，絕非用公權力於短期內倉

卒地關掉幾座電廠、幾座工廠就可以達到效果，近期台化彰化廠汽電共生的展延所引發之

抗爭，就是一最好實例！政府與其以激進的手段展現施政理念，而產生諸多的社會反彈及

經濟發展的風險，不如循序漸進，如此也可爭取更多的緩衝時間，反而有利於施政理念的

推動。若政府仍是不顧現實的任行妄為，不要說無益人民福祉，對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傷

害將無以復加！ 

（六）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內政部警政署為合理規範各警察機關刑案

新聞之發布，以確實遵守無罪推定原則及偵查不公開原則，因此

訂定「警察機關偵辦刑案新聞處理應行注意要點」。然因該要點

不甚明確且有模糊空間，常產生偵查不公開原則有因地而產生不

同的見解及適用，因此要求行政院責成所屬機關對於警察機關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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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偵查不公開原則，必須全國標準一致，並兼顧治安維護與民眾

知的權利。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在人權意識高漲的現代法治社會中，代表公權力偵查犯罪的警察與代表人民監督政府力量

的記者，兩者之間有著難以解開的矛盾與衝突。一方面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偵查不公開」

的原則，彷彿是一面堅實的法律盾牌，捍衛與保護人權；而另一方面代表民主程度重要指

標的「新聞自由」，則承繼著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力，像是一枝鋒利無比的尖矛，矢

志保障民眾「知的權利」。當「矛」與「盾」交鋒之際，道德、法制層面的衝突無時無刻

不在激盪，隨時都會迸裂出犯罪偵查機關與傳播媒體之間的衝突。 

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偵查，不公開之。」並於同條第三項規定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

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不得公

開揭露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這些條文意謂犯罪偵查機關不得對外公開或洩漏

偵查過程中所取得的內容與程序，因此這些條文又被稱為「偵查秘密進行」或「偵查密行

」原則。「偵查秘密進行」的基本精神有二，其一是要避免當事人的名譽權、隱私權及人

格受損，進而喪失接受公平審判的機會；其二是要防止偵查中的案情外洩，而使偵查程序

受到不當影響。 

三、近年來，我國傳播媒體極為發達開放，新聞媒體間之競爭十分激烈，新聞工作者為取得新

聞，無不用盡所有可能方法。另一方面，部分犯罪偵查單位人員，亦確有違反偵查不公開

原則之情形，任由電子媒體拍攝嫌疑人接受偵訊之畫面，或帶同媒體辦案，任由媒體拍攝

現場，造成媒體公審之落伍現象，檢警調飽受各界指責。 

四、然為兼顧民眾知的權利及保障新聞自由，警察機關在提醒媒體注意不得對偵查細節為揣測

性之報導之外，並在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一項之原則下，應提供予以提供新聞媒

體相關新聞來源。警察機關「偵查不公開」原則與媒體「新聞自由」理念，分別聯繫著「

無罪推定」之基本人權與人民「知的權利」。 

五、警察機關應在不違背偵查不公開之前提下回應媒體新聞自由的要求之標準應全國一致，不

因不同縣市而有不同的作法。警政署應通命所轄直轄市警察局與縣轄市的警察局在兼顧民

眾知的權利及新聞自由下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並不因此而隨意處分基層員警。以利規範

全國各警察機關刑案新聞之發布，確實遵守「無罪推定」及「偵查不公開」等原則，並兼

顧「治安維護」與「民眾知的權利」。 

（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高齡化社會已經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

影響的不僅是世代的問題更關係到國家整體發展競爭力，我國長

照制度問題至今尚未解決，又要面臨少子化以及高齡老人照顧超


